
建筑规划管理业务
审批制度改革措施及文件解读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3月



建管审改背景

 2018年5月14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
33号），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
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以推进政府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对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进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努力构建科
学、便捷、高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

 广州市为十六个试点地区之一。

要求2018年试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
架和管理系统，按照规定的流程，审批时间压减一
半以上，由目前平均200多个工作日压减至120个工
作日。



建管审改背景

 2018年8月10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广州市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穗府〔2018〕
12号），该实施方案对政府投资类项目和社会投资类
项目分别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度整合审批环节，
提高审批效率，提升审批质量。



建管审改措施（2018）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措
施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33号）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广州市民防办公室广
州市公安消防关于在社会投资类建筑工程项目试行模拟审批的通知》（穗国土规
划字〔2018〕466号）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规划审查清单（房屋建筑类）
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67号）（已注销）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阶段图纸技术审查的补充通知》
（穗国土规划字〔2018〕637号）（已注销）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建筑项目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工作
指引〉（试行）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576号）



建管审改措施（2019）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技术
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优化流程1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措施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33号）

政府投资类项目

社会投资类项目

• 一般项目

• 中小型项目

• 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

• 不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

中小型项目：1.可建设用地面积小于10000平方米（含10000平方米）
项目 2.单幢建筑项目（指建筑高度不大于50米，总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0平方米的建设项目）
产业区块范围：市工信委划定的范围，此划定范围以外的工业项目
应属于一般项目类型。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措施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33号）

各类型各阶段审批时间（工作日） 设计方案审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政府投资类项目 10 8

社会投资类

一般项目 10
（含征询专业部门意见）

4

中小型项目 4

不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
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

4
（含征询专业部门意见）

4

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业
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 2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制度改
革工作措施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33号）

社会投资类一般项目

社会投资类不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业区块
范围内工业项目

• 在设计方案审查征询环节由发证部门统
一征询交通、人防部门意见。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2018年10月9日印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建设工程规划审查清单（房
屋建筑类）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67号）。

2018年12月19日印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阶段图纸技术审
查的补充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637号）。

由建设单位自行委托第三方审查机构进行建设工程规划技术审查，行政审
批部门只对技术审查结果进行符合性审查，并按法定职责进行事中事后监
管；建设单位承担技术审查工作的主体责任。



文件措施解读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根据467号文和637号文印发后，技术审查
的试运行情况反馈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工程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穗府〔2017〕
9号）中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审查建筑
内部平面及剖面，建筑内部平面及剖面以
施工图审查为准”的要求

• 2019年2月28日《广州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
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技
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
〔2019〕60号）

• 随文注销国土规划字〔2018〕
467号文、穗国土规划字〔2018〕
637号文



文件措施解读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 设计方案审查及调整（首次送审）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查及调整两个事项的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查，通过政府购买委托具有乙级及以上城乡规划编制
资质或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工作。

• 对规划指标核算以及送审图纸的总平面图和立面图按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规
划条件以及相关技术规定确定的规划控制要求进行符合性审查。

• 审查时限5个工作日（补充资料、修改图纸时间不计入），为相关技术审查成
果作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入案资料一并提交（提交技术审查平台编号即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

• 对送审图纸的分层平面图和剖面图按规划条件和相关技术规定确定的规划控制
要求进行审查。

• 审查时限按照施工图审查时限要求办理，相关技术审查工作在施工许可前完成。

施工联合审图阶段



文件措施解读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我局负责牵头推进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查。

2019年3月1日起，申请单位应在建设项目报审前完成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查。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推进施工图联合审图，明确
相关审查流程并纳入施工图联合审图平台。

过渡期：
若建设单位在3月1日前已按
照467号文的要求完成技术审
查报告，则可凭报告补录入
技术审查平台并获取技术审
查平台编号。



文件措施解读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文件措施解读

467号

60号

建设单位
自行委托
第三方机
构审查

政府购买
委托第三
方机构审

查

一份清单

一个阶段

两份清单

两个阶段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号）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进一步优化简化流程
减轻建设单位的负担

未明确审
查时限

5个工作
日（补充资
料、修改图纸
时间不计入）



文件措施解读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建筑项目建筑景观设计方案
评审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576号）

• 推进建筑景观设计方案评审工作的顺利
实施，提升城市重要地段、重要景观地
区的城市空间品质，引导和管控区域内
建筑项目向精细化、品质化、高标准发
展。

工作目标

• 由市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
方机构组织评审。第三方机构负责会务
组织并主持会议。

• 黄埔区、南沙区重点区域设计方案可由
市、区联合组织评审。

会议组织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文件措施解读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建筑项目建筑景观设计方案
评审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576号）

• 景观敏感地区：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三个十公里）临江一线可视建设地块；
• 其他重要景观地区：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三个十公里）除临江一线可视建
设地块以外的其他地区;珠江西航道部分、珠江后航道及三支香水道一线可
视建设地块；琶洲地区、金融城、南站商务区核心区、白云新城及鸣泉居、
鱼珠商务区、广州花园、花都中轴线、知识城起步区、万博商务区、明珠湾
起步区10个重要功能区；荔湾湖、流花湖、东山湖、麓湖、海珠湖5大城市
湖泊周边一线可视建设地块；越秀公园、中山纪念堂、广州动物园、黄花岗
公园、珠江公园、天河公园、烈士陵园、晓港公园8大公园周边一线可视建
设地块；市内22条城市主干道两侧一线可视建设地块。

审议范围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文件措施解读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印发〈建筑项目建筑景观设计方案
评审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576号）

提请审议

•位于评审范围内或根
据项目规划条件、历
史审批要求需要提请
审议的项目，由建设
单位向第三方机构提
出审议申请，第三方
机构按程序组织会议。

多方案比选

•组织评审的建筑项目
需提交不少于二个不
同设计风格的方案进
行比选；位于景观敏
感地区的需提交不少
于三家不同建筑设计
单位的三个不同设计
风格的方案进行比选。

会议表决

•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
方式，与会人员推选
方案以得票数最多的
方案为准，且该方案
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
（含本数）与会人员
赞成方可通过。

 分类审批
 技术评审社会化
 景观专家评审



文件措施解读

景观专家评审

• 位于城市重要地段、重要
景观地区的建筑项目

• 由政府购买委托第三方机
构组织评审

• 建设单位自行提请审议

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技术审查

• 适用于设计方案审查首次
送审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审查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由
政府购买委托第三方机构
审查，5个工作日（补充资
料、修改图纸时间不计入）

• 施工许可阶段纳入施工图
联合审图

规划放线

• 建设单位自行委托第三方
机构完成



文件措施解读

精简材料，降低门槛2



文件措施解读
 调整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需提交的“使用
土地证明文件”的范围

• 提交用地预审意见(仅限政府投资类项目)、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批准书等文件之一

属于使用新供应国有土地开发建设的

• 提交同意使用土地通知书、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权属证明书、
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文件之一

属于国有存量土地再利用的

提交建设用地批准书、集体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房产证等文
件之一

属于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建设的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
制度改革工作措施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33号）



文件措施解读

政府投资类项目应在竣工验收前取得用地批准文件

社会投资类项目应在施工许可前取得用地批准文件

 调整办理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需提交的“使用
土地证明文件”的范围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
制度改革工作措施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33号）



文件措施解读

创新机制，容缺受理3



文件措施解读

 模拟审批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广州
市民防办公室广州市公安消防局关于在社会投资类建筑工程项目
试行模拟审批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66号）

• 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查环节
可以提前开展模拟审批。

• 符合要求的出具模拟审批咨询批复文件，待
资料齐全后更换正式批复文件。

• 建设单位可凭模拟审批咨询批复文件提前办
理其他部门审核手续。

工作目标



文件措施解读

 模拟审批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广州
市民防办公室广州市公安消防局关于在社会投资类建筑工程项目
试行模拟审批的通知》（穗国土规划字〔2018〕466号）

自愿申请

• 项目建设单位自愿向国土
规划部门提出申请，书面
承诺正式批准文件取得前
项目不得开工建设，自愿
承担可能的风险（包括项
目终止、重新报批或政策
变动所造成的损失），同
时承诺当项目达到法定条
件后及时申请将模拟审批
咨询批复文件转为正式文
件，承诺对报送资料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

高效运行

• 国土规划部门依申请提前
开展设计方案审查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审查，对符
合要求的出具模拟审批咨
询批复文件，待资料齐全
后更换正式批复文件。建
设单位可凭预审查咨询批
复文件提前办理其他部门
手续。

内部运作

• 模拟审批出具的模拟审批
咨询批复文件有效期为6
个月，可作为下一模拟审
批环节的启动依据，但不
作为项目施工开标、评标
的依据，不作为项目开工
建设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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